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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三届会议 

第五委员会 

议程项目 113 

1998-1999两年期方案预算 

   与国际法院餐厅有关的财务安排 

   秘书长的报告 

一.导言 

1. 本报告是按照大会 1997 年 12 月 22 日第 52/220
号决议第三节第 36 段提出的,大会在该段中请秘书长
审查与国际法院餐厅有关的财务安排,并就此向大会第
五十三届会议提出报告  

二.背景 

2. 国际法院自 1945 年成立以来,一直按照联合国与
海牙和平宫的拥有者和管理者,荷兰的卡内基基金会之
间的一项协定,占用著它的前身,常设国际法院的房地
1970 年代 ,在和平宫广场又为法院建造了一个新楼
(1978年开始使用),以补充原有房地  

3. 1991 年,国际法院任命了一个房地问题特设委员会
来审议法院为临时专案法官以及书记官处长期任用的

工作人员提供额外办公室以及翻修法院其他设施的需

要 提供额外空间的需要其优先顺序如下:书记官处工
作人员的办公室(自 1990 年以来已增加了 13 个职位),
临时工作人员的办公室(主要是笔译员,他们有时把诸如
法官的衣帽间和记者室当作临时办公室轮流使用),专案
法官的办公室(法官数量随着法院所审理案件的加多而

倍增),以及任期截止后仍然留任的法官,其他储存室和
档案室,法院餐厅和工作人员休息室  

4. 大约 15 年前,卡内基基金会把法院在和平宫地下
室原先的打字间改装成称为 膳堂 的餐厅 然而,国
际法院仍然急需一个足够大的用餐房地 膳堂提供的

食物主要是包装好的羹汤和三明治,其质量和数量都不
能满足要求 膳堂向公众开放,包括前来和平宫参观的
游客 法院的成员既不能在该处安静的用餐,也不能就
审理中的案件和法院的其他工作私下交谈 法院所在

地建造一个餐厅将会大量减少法院成员离开办公室的

时间,使工作人员不必为了午餐而离开和平宫行走很长
距离 而且还可使法院能够为他在海牙得到的招待而

回礼 在和平宫的扩建部分建造一个餐厅,加上必要的
供电和排水设备,是建造项目后勤上合理的部分,不应推
迟到日后再建,那样将会引起庞大的建造和翻修费用  

5. 餐厅自 1997 年建成以来,于午餐时间开放,达成了
它的目的,目前供法院法官 书记官处工作人员和他们

的访客使用 其他使用者包括有关的国际组织 常设

仲裁法院 卡内基基金会 各大使馆的官员以及法院

所审理案件的律师 餐厅还用作口头诉讼期间律师的

正式接待场所 法院院长和其他法官利用餐厅招待前

来法院访问的外交人员以及联合国高级官员 而餐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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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主要是供法官一同用餐,使他们能够就共同关切的问
题私下交换意见,而尽量减少法院开庭期间离开办公室
的时间 这一餐厅不对公众开放  

6. 法院认为餐厅是法院成立以来一个成功的创新事

物,对合作关系 法院工作的效率以及法院常驻在海牙

都有很大贡献  

三.财务安排 

7. 大会在 1997 年 12 月 22 日第 52/222 号决议第七
节中核可了联合国与卡内基基金会关于使用海牙和平

宫的补充决定草案,该草案载于秘书长关于扩建国际法
院房地的报告(A/C.5/52/16)附件 补充协定只涉及第二

条有关联合国每年向卡内基基金会缴付款项的规定,以
及第四条有关和平宫中自 1997年 1月 1 日以来供法院
使用的其他房地的规定,除其他外,包括设在法官一侧楼
房的餐厅 补充决定对协定第二条的修正反映了每年

缴款的订正款额,并规定每年的增加额只可与通货膨胀
有关 每年为数 1 843 582荷兰盾的缴款包括餐厅的使
用费 40 000荷兰盾  

8. 另一方面,卡内基基金会与当地伙食公司签订了合
约,由基金会支付管理费用,并偿付伙食公司人员的薪金
和产品费,交由基金会审定与核可 基金会还负责支付

其他业务费,例如水电 维修 保险和杂项费用 对当

地而言合理的菜单价格以及所供应食品的质量由基金

会和伙食公司决定 法官和餐厅的其他使用者全额支

付午餐的费用  

9. 尽管估计餐厅在充分使用下所得的收益足以支付

其业务费用,卡内基基金会已告知法院,餐厅的使用至今
为止,已有赤字 基金会进一步表示,如果得不到改善,
就不得不重新评价现有的安排,而提议其他办法 如果

这方面有任何发展,秘书长将酌情采取步骤通知大会  

四.建议 

10. 大会或可注意到本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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